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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教字〔2023〕40号 

 

 

东北大学关于转发辽宁省普通高校示范性 

虚拟教研室遴选和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 

有关要求并做好相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

索。现将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辽宁省普通高校示范性虚拟教

研室遴选和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教通〔2023〕

21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切实遵照执行，并根据学校推荐名额及

具体报送要求，落实好遴选和建设工作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推荐名额 

（一）示范性虚拟教研室。除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可

全部推荐外，各教学单位可推荐 1—2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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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。各教学单位可推荐 1—3 个，

其中课程（群）教学类、专业建设类、教学研究改革专题类每类

限报 1个。 

二、报送要求 

请各申报单位于 7 月 14 日 17点前报送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电子版材料：推荐单位需将加盖公章后的 PDF 版附件

2 和附件 3 及未加盖公章的 Word 版附件 2 和附件 3 发送至联系

人邮箱。其中，《辽宁省普通高校虚拟教研室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

2）需加盖单位公章，《辽宁省普通高校虚拟教研室推荐表》（附

件 3）政审意见和推荐意见需学院相关部门盖章。 

（二）纸质版材料送至教务处教研科。 

联系人：姚艾君，80838 

电子邮箱：yaoaijun@mail.neu.edu.cn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《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开展辽宁省普通高校示范性虚 

拟教研室遴选和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》 

2.辽宁省普通高校虚拟教研室推荐汇总表 

3.辽宁省普通高校虚拟教研室推荐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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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7月 1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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